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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動物協會認同過去多年，政府致力改善本港的動物福利，令香港變得對動物更為友善。但是，

香港仍有更多空間，讓動物享有更多的福利。 

 

透過提昇法例、法例的執行及相關政策提昇對動物的保障 

 

愛護動物協會歡迎政府於五月時宣佈將檢討現行的法例，以加強動物福利及考慮在法例中，尤其

在 169 章加入『飼主責任』元素。我們瞭解到將會進行咨詢，而我們亦會全力支持及提供意見。

但是，我們目前亦有以下的提議。 

 

建議：修改法例時，除了傳統而重要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元素外，亦必須加入飼主責任構念。 

 

是次修改法例以修改第 169 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為主，而我們希望以下建議在咨詢期內

亦可以獲得考慮及處理。 

 

a). 目前眾多法例主要關注公眾安全及衛生而欠缺動物福利元素。部份使用動物情況沒有受到

規管或沒有充足的規管。 

 大部份規管動物售賣、屠宰或使用動物作其他用途的法例缺乏對動物的保障，未能提供如

何照顧這些動物或避免他們受到不必要傷害的指引。 

 舉例，第 139 章<<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 (售賣商) 條例>>包括農場飼養、動物寄養所、騎

術學校及寵物店等售賣動物的處所，第 132 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規管屠宰及售賣，

及第 340 章<<動物(實驗管制)條例>>規管在教學及研究上使用動物的情況。但是，相關法

例大部份只著眼於衛生情況及健康，或只顧及最基本的動物福利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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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飼主責任』概念應該融入至所有動物相關的法例。 

 

b). 現時飼養動物及相關行業的運作及潮流需要重新審視。 

我們多年來一直等待能涵蓋規管飼養及使用動物等不受目前法例監管的新法例。例如，法

例並沒有保障工作犬及其他涉及工作的動物。使用動物作招徠的行業 (寵物餐廳、娛樂場

所等) 利用法律漏洞以免除領取牌照及疏忽照顧的責任。一些如訓犬師、犬隻美容師及相

關處所等服務供應商也同樣地不受規管或巡查。與此同時，經常長期收容不同動物的收容

所也不受任何法例規管，沒有要求他們領取牌照，接受巡查或符合若干最低的要求。 

 

建議：第 139 章<<公眾衛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條例>>應該加入新規條，以規管所有涉及

動物的行業及活動，並為動物福利提供更佳的保障。 

 

c). 目前法例未能充分保障部份動物種類及他們的買賣 –魚類及兩棲類動物不受第 139 章保障

便是個好例子 

目前，售賣這些動物的店舖不用申領牌照，而這些動物也得不到適當的保護，免被不適當

地使用或被店舖營運商及其他人士虐待。其中一個協會經常接收控訴的例子是用於『撈金

魚』使用的魚類 – 活生生的魚類被用作遊戲的其中一個元素，及當作遊戲的獎品。由於

魚類在第 139 章法例下並不被視作動物，因此這類傷害魚類的活動可以在不領取牌單下進

行。 

因此，第 139 章涵蓋的動物應該像第 169 章一樣地更廣闊。 

 

建議：第 139 章<<公眾衛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條例>>應予以修訂及改進，讓所有被售賣

的動物或作商業用途的動物得到保障，以及保護動物及人類的健康。 

 

d). 2017 年政府改善了售賣寵物的規管，特別針對狗隻繁育及售賣。但是，眾多其他種類的動

物仍然被售賣。類似狗隻般規管繁育及售賣可令其他種類的動物受惠，並提昇他們得到的

照顧。狗隻售賣行業曾經濫用的漏洞仍禍及其他種類的動物，應該予以糾正。政府須為寵

物業、動物相關行業及寵物主人引入更多作業守則等措施。 

 

 
被用作繁育以供應寵物業所需的貓隻承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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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持續修訂第 139B 章<<公眾衛生 (動物及禽鳥) (售賣及繁殖) 條例>>下的規管及增加新

元素，讓其他種類動物的售賣及福利得到改善。 

 

e). 很多以往不被視作寵物的動物種類可能被當作寵物飼養及在寵物業被買賣。飼養另類寵物

的主人有些時候難以完全履行主人應付的責任，因為不少這些另類寵物都是野生動物，不

應該被困養，因為他們難以適應寵物的生活模式。不少這些動物都有複雜的生理需要，被

當成寵物飼養往往令他們承受痛苦。另類寵物買賣亦可以對物種的保育帶來衝擊，及鼓勵

非法貿易及偷運情況。 

 漁農自然護理署應基於福利及其他著眼點重新審視，並修改行業的相關政策，引入『合適

名單』以決定那些種類的動物，在普遍負責任的主人照顧下能得到良好的動物福利，因此

他們可以安全地被飼養作寵物及在業內售賣。『合適名單』亦應考慮公眾及動物健康上的

關注 (健康風險)及保育及環境因素。不少另類動物有可能被購買作放生之用，令他們的福

利受到傷害，因為放生行為形同遺棄動物。此外，放生對本地的動物及植物物種亦會造成

傷害 – 入侵性、外來物種與本地物種競爭，並可以帶來疾病，令野生動物受感染，對生

態環境帶來嚴重的影響。 

 

建議：另類寵物行業應予以重新審視、監察及作出更好的規管。必須引入『合適名單』。放生活

動應禁止進行或受到嚴格規管。 

 

f). 擴展執法能力以促進法例的執行。應增加獲付予權力的執法人員數目，在不同法例，在一

般或特定情況下採取行動。 

 舉例，參考部份外地愛護動物協會檢核部，當達到法例要求的準則及水平時，會獲授予有

限權力，讓他們可以協助及在有需要時，托管受痛苦或有可能受苦的動物而無需進行審訊

或裁決。 

 

建議：應增加執法資源，按照不同法例增加更多執法人員以確保法例能適當地進行監察及予以執

行。 

 

政策及承諾 

 

必須具備真正『動物友善』的政策定位，並獲所有政策局及政府部門採納及依循。 

 

一個全面的動物友善措施意旨不同部門均應該考慮到法例、政策及項目對動物福利造成的影響 (直

接或間接)。目前，政府高層並沒有一個橫跨不同政府部門及統一的動物福利政策。 

此外，不同政策局或政府部門採取行動時可以引起動物福利災難及社會關注事件，對動物照顧者

造成影響。動物主人、照顧者及家人往往遇事時難以找到解決方法，因而感到挫敗及沮喪。最後，

協助受影響動物的責任往往落在動物福利機構或漁護署身上。 

在制訂政策及策劃階段，跨政策局及跨政府部門之間應更深入瞭解所有潛在的動物福利相關問題。

不同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應一起合作以制訂政策，從源頭避免引發動物相關的災難情況。應全力

支持適時地引入緩和措施 (包括修改政策或拆除行政上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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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愛護動物協會對於採取一個更具協調性、更全面的方法，有以下建議。 

 

建議：對影響動物及他們的福利事宜，政策局及政府部門間應該有更好的協作。 

 

一個由動物福利專家、動物福利科學家及技術專家組成的小組應向政府高層就動物福利事宜提供

建議，而這小組應跨越不同政策局及政府部門。 

 

註：目前，漁護署轄下的動物福利咨詢小組雖然由不同持份者及技術專家組成，並向漁護署提供

動物福利相關建議，但小組能夠就動物福利政策作出的改善相當有限。 

小組的職權範圍註明小組屬於咨詢性質，並只限於向漁護署提供建議。這嚴重影響了小組向不同

政府部門及政策局提供實際可幫助改善動物福利政策的能力 (例如公屋養狗、動物在運載期間、在

濕貨市場內及被屠宰時的福利，以至被用於教學及研究用途的動物的福利情況)。 

 

持份者的參與應有所提昇。 

 

應承諾為實際推動政策及項目提供更多資源。 

 

 

 

動物友善計劃及發展策略 

 

除了要求港府採取一個跨政策局的動物友善政策定位，我們更要求政府在全面規劃的前瞻性及策

略上，以及在直接與動物相關的範疇，顧及動物及他們的福利。 

 

市民普遍關注動物得到的待遇及不同種類動物如何被看待及使用。 

 

社會發展令野生動物的生態受到影響，而越來越多市民希望飼養寵物 – 當寵物數字連年上昇時，

大部份香港的樓宇及基建都未能同步。 

 

有見及此，愛護動物協會希望在編寫香港發展計劃的願景及策略上有以下建議： 

 

建議： 

 

環境保護及野生動物保育 (生物多樣化) 應該是一個核心考慮。 

 

香港的郊野公園、特別區域及具科學價值的地點，及其他為野生動物提供重要棲息地點及提供大

自然空間的綠化地區，應予以保護。 

 

動物福利應予以考慮 – 進行規劃、設計及建設時應確保動物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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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應該被分割開 

 讓野生動物展現自己的活動空間，不應設置障礙 

 圍欄及引水道等不應對動物構成危險，設計上應減少對動物帶來風險 

 增加更多設計優良、易於抵達的公共休憩空間，方便寵物主人使用 

 公營(及其他)房屋的設計及管理應對動物主人及動物友善 

 鼓勵及支持可暢達性及行人路的連接，讓寵物主人可以自由地使用所有行人路線 

 公共交通工具應配合寵物主人的需要 

 應提供充足的土地以支持保育、生物多樣化及動物福利活動 (包括特定設施) 以配合非政府

機構及政府相關部門所需 

法例上的障礙或可以阻礙落實以上建議措施的政策定位應予以重新檢視及刪除。 

 

感謝閣下對我們的展望及抱負予以考慮。如對我們的建議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2325563 或發電郵

至 c/o: fiona.woodhouse@spca.org.hk。 

 

 

此致 

 

 

候安娜醫生 

BA. Hons. Vet MB. MVPHMgt 

愛護動物協會福利部副總監 

2018 年 10 月 5 日 


